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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 

2012 年 5 月 22 日至 25 日，纽约 
 
 
 

  工作组主席艾莉森·沙特尔(澳大利亚)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交的决定草案 
 
 

  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高级别委员会， 

 考虑到与会者在第十七届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核准将于 2014 年召开的第十八届会议的下列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审查执行《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南南合作新方向战略和联合国南南

合作问题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的进展，同时考虑到南南合作对落实联

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工作的补充作用。 

3. 落实高级别委员会前几届会议，尤其是 2012 年第十七届会议的行动，包括

审议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报告的行动及

秘书长的相关说明，并进一步审议高级别委员会在第十七届会议上指出的联

合国支持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业务准则框架。 

4. 审议秘书长关于在执行高级别委员会第 17/1 号决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

联合国发展系统为支持南南合作所采取的措施的综合报告。 

5. 专题讨论(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席团同会员国进行协商的基础上决定有关专

题)。 

6. 通过工作组报告。 

7. 核准高级别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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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事项。 

9. 通过高级别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报告。 

 


